






霍山县太平畈乡王家店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规划期内在国土空间上进行的各类活动应按照以下规则进行，确需改变用途的，应按照国家和安徽省相关规定，对规划进行调整或修改。

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有关控制线的，按照国家和安徽省有关要求进行管控。位于村庄建设边界外的村庄建

设用地，在规划期内优先考虑按照实际情况逐步拆并，确实不能拆并的，应保留现状用地规模和范围，不得扩大。

1、耕地——本村耕地保有量222.0994公顷，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87.4748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

全部用于粮食生产，整体分布较为分散，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

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园地——本村园地53.7024公顷。主要用于种植石斛等集约经营的多年生作物。禁止非农建设。

3、林地——本村林地1429.4610公顷。主要用于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禁止非农建设，限制改变用途，生态红线内林地禁止改变用途。

4、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本村农业设施建设用地26.0419公顷。主要为村域内乡村道路和规划新增的种植设施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建设

为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服务的乡村道路用地，禁止非农建设。

5、居住用地——本村村庄居住用地52.9588公顷。新增居住用地主要集中宋家畈、观音潭等居民点，现状卫生室等用地变更为医疗卫生

用地，纳入居住用地统计。

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本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7112公顷。主要用于村公共服务中心、教育设施以及相关配建设施建设，

位于村庄主要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建设区域。

7、商业用地——本村商业服务业用地9.6203公顷。新增商业用地主要用于石斛小镇、民宿建设，主要用于商业、商务金融以及娱乐康体

等设施建设。

8、工矿用地——本村工矿用地4.3281公顷，均为工业用地，为石斛加工厂，主要用于村庄内农产品加工，村域范围内无规划采矿用地。

9、交通运输用地——本村交通运输用地53.8806公顷。其中0.2738公顷用地为交通场站用地，主要为沿旅游通道停车设施以及服务于石

斛小镇建设的停车设施，53.6868公顷公路用地主要为规划落实和县至襄阳高速以及村域内部主要道路X071县道以及部分乡道用地。

10、公用设施用地——本村公用设施用地0.2738公顷。主要用于村庄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供水、环卫、消防等设施建设。

11、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本村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0.2007公顷。主要位于夏家坳和王家店居民点，用于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园

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敞空间，禁止用作其他用途。

12、陆地水域——本村陆地水域21.5423公顷。主要以村域内部六道河等河流水面及沟渠坑塘为主，内部河流禁止改变用途，坑塘水面、

沟渠禁止非农建设。


